《豪丰工业园A02-06至A03-04地块施工围挡工程招标文件》

补充通知（一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现对《豪丰工业园A02-06至A03-04地块施工围挡工程招标文件》（以下简称“原招标文件”）内容作出如下修改:

本次招标不收取投标保证金。

投标文件最迟须于2019年1月13日前密封送至（可快递）：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106号南峰中心17楼前台，陈雄风（招采中心）收。

3、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a、授权委托书（格式见原招标文件附件二）；

b、投标偏离表（格式见原招标文件附件五）；

c、投标书及投标报价清单（格式见原招标文件附件九）；

d、施工方案；

e、工期安排；（工期不得超过30个日历天，能提供更短工期的投标单位将获得优先合作考虑。）

f、投标单位近3年珠三角同类工程业绩一览表（格式见原招标文件附件四）；

g、投标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复印件。

（注：所有复印件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方为有效）

4、本次招标不议价，请勿留议价空间，以免遗憾。

  特此通知。
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

2018年1月8日
